
臺北市政府 93.01.09.  府訴字第０九三０四一０七五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財團法人○○基金會

代　表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右訴願人因董事會會議紀錄核備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九十二年三月十八日北市教七字

第０九二三二０三六八００號函所為之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一、緣訴願人於五十四年一月十五日經原處分機關核發北市教社字第 xxx號設立許可證書，

　　並於八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因變更登記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登記處聲請核准發給法人

　　登記證書（登記簿第十七冊、第五頁、第二三八號）。其後以捐助暨組織章程所定之組

　　織不完全，重要之管理方法不具備，？　維持財團之目的或保存其財產為由，於八十八

　　年十一月十八日及九十年十二月十八日提請董事會會議決議，補充變更捐助暨組織章程

　　，並依民法第六十二條、第六十三條規定，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聲請裁定准為必要之處

　　分或變更，經該院以九十一年八月九日九十一年度法字第一號民事裁定，主文載以：「

　　財團法人○○基金會捐助暨組織章程准予補充變更如附件對照表所示。......」訴願人

　　旋即據此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登記處聲請法人變更登記，經該處以九十一年九月三十日

　　九十一法登他字第七六七號函請訴願人補正聲請變更登記資料略以：「主旨：貴法人聲

　　請變更登記，請於文到二十日內依說明二所載事項補正，以憑核辦，逾期駁回聲請，請

　　查照。說明......：二、應補正事項如左：（一）、貴法人名稱變更為『財團法人私立

　　○○基金會』及章程第二條擴大財團業務範圍增訂『第四項：？　求增進國民健康，提

　　升醫療水準，對社會大眾提供最完善之醫療服務，得興辦醫院本院和分院，提供最佳醫

　　療技術及設備，以從事大眾醫療服務、貧民醫療服務、醫學研究及醫療和衛生知識之諮

　　詢服務。第五項：急難救助、災害救助和貧病救助，老弱婦孺安養、殯葬與扶助等。第

　　六項：其他符合本會宗旨之公益事業。』之修訂，非屬民法第六十二、六十三條所定得

　　聲請法院為必要之處分或變更組織，貴會聲請變更登記應提出報經主管機關准予備查之

　　公函影本。（二）、經主管機關驗印之新修訂捐助章程正本及八十八年度第二次（八十

　　八年十一月十八日）董事會會議紀錄正本。（三）、九十年十二月十八日董事會會議紀

　　錄。三、捐助人之捐助行為生效後，捐助人及捐助金額即屬確定，日後縱因財團法人接

　　受捐贈致財產總額增加，亦不發生捐助人數及捐助金額變更之問題。經查貴會於民國五



　　十四年設立登記之捐助章程第四條規定：『本會資產由創立人林○○先生一次捐助總值

　　新台幣壹仟陸佰萬元土地房屋暨設備等項』、捐助證明書僅由林○○出具捐助聲明、所

　　附土地所有權狀之所有權人均為林○○。據此貴會認捐助章程第一條漏列創辦人趙○○

　　和林朱○○一事，與設立登記之捐助事實不符。」訴願人未於限期內補正，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登記處遂以九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九十一法登他字第七六七號函通知訴願人略以

　　：「主旨：貴會聲請法人名稱、章程第一條、第二條變更登記，因尚有欠缺，經定期命

　　為補正，惟迄今已逾期仍未依法補正，所為聲請即難謂合法，應予駁回。......」

二、嗣原處分機關對前揭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九十一年八月九日九十一年度法字第一號裁定不

　　服，於九十一年十二月六日向臺灣高等法院提起抗告，經該院以九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九十一年度抗字第五一一四號民事裁定，主文載以：「原裁定關於准許相對人捐助暨組

　　織章程第十三條補充變更為如原裁定附件第十五條條文部分廢棄。右廢棄部分，相對人

　　之聲請駁回。......」經訴願人以原處分機關於九十一年十二月六日向臺灣高等法院所

　　提出之上開抗告已逾法定抗告期間致抗告不合法為由，向最高法院提起再抗告，經該院

　　以九十二年三月七日九十二年度台抗字第一一九號民事裁定，主文載以：「原裁定廢棄

　　，應由臺灣高等法院更為裁定。」嗣臺灣高等法院以九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九十二年度

　　抗更（一）字第九號民事裁定，主文載以：「抗告駁回。......」，該裁定並於九十二

　　年八月十六日確定在案。

三、訴願人復於九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再次召開董事會會議，通過章程修正案後，以九十二

　　年三月四日國長字第二００三０三０四一號函向原處分機關申請核備上開董事會會議紀

　　錄，經原處分機關以九十二年三月十八日北市教七字第０九二三二０三六八００號函否

　　准訴願人之申請略以：「......說明......：二、有關貴基金會九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董事會會議紀錄；本局審查意見如下：（一）有關章程第一條修正，經查貴基金會於民

　　國五十四年設立登記之捐助章程第四條規定：『本會資產由創立人林○○一次捐助總值

　　新台幣壹仟陸佰萬元（土）地房屋暨設備等項』，捐助證明書僅由林○○出具捐助聲明

　　、所附土地所有權狀之所有權人均為林○○。據此貴會認捐（助）章程第一條漏列創辦

　　人趙○○和林朱○○一事，與設立登記之捐助事實不符。（二）有關第二條修正增列第

　　二項一至三款業務範圍已違貴基金會設立宗旨，另第二項第八款無固定業務範圍太過空

　　泛。（三）有關第十五條修正『本會係永久性質，如因重大事故，致本會設立目的不能

　　達成，或解散時，於清償債務後，賸餘財產依（應）依民法四十四條辦理。』乙節；依

　　據民法第四十四條規定：『法人解散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於）清償債務後，其賸

　　餘財產之歸屬，應依其章程之規定，或總會之決議......』，貴基金會於原章程第十五

　　條已明訂（定）賸餘財產之歸屬，請維持原條文，以維設立宗旨。（四）基於上述，貴

　　基金會所報之『九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董事會會議紀錄』，本局不予核備。」訴願人不



　　服，於九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九十二年六月三日、十月十四日、十一月

　　二十七日補充訴願理由，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民法第四十四條規定：「法人解散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於清償債務後，其賸餘財

　　產之歸屬，應依其章程之規定，或總會之決議。但以公益為目的之法人解散時，其賸餘

　　財產不得歸屬於自然人或以營利為目的之團體。如無前項法律或章程之規定或總會之決

　　議時，其賸餘財產歸屬於法人住所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第六十二條規定：「財團

　　之組織及其管理方法，由捐助人以捐助章程或遺囑定之。捐助章程或遺囑所定之組織不

　　完全，或重要之管理方法不具備者，法院得因主管機關、檢察官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

　　為必要之處分。」第六十三條規定：「？　維持財團之目的或保存其財產，法院得因捐

　　助人、董事、主管機關、檢察官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變更其組織。」民法總則施行法

　　第十條第一項規定：「依民法總則規定法人之登記，其主管機關為該法人事務所所在地

　　之法院。」

　　非訟事件法第三十一條規定：「法人登記之主管機關，依民法總則施行法第十條之規定

　　。」第三十二條第一款規定：「法人設立之登記，除依民法第四十八條第二項及第六十

　　一條第二項規定辦理外，並應附具左列文件：一、主管機關之許可書。」第三十三條規

　　定：「法人以事務所之設置，或遷移登記事項之變更、消滅或廢止，為登記或為登記之

　　更正及塗銷者，由董事聲請之。為前項聲請者，應附具聲請事由之證明文件。」第三十

　　八條規定：「登記處於法人登記之聲請，查有違反民法總則及本法者，應令其補正，始

　　行登記。」第四十七條規定：「法人及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規則，由司法院定之。」法

　　人及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規則第三條規定：「法人及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由地方法院

　　登記處辦理之。」第五條規定：「法院登記處於登記前，應就左列事項，審查有無欠缺

　　：一、法院是否有管轄權。二、聲請書狀，是否合於程序。三、聲請登記之事項，是否

　　適於登記。四、應提出之證明文件，是否完備。五、所提出之財產目錄，其記載與證明

　　文件，是否相符。」第二十二條第一款規定：「非訟事件法第三十二條所列各款文件，

　　其含義如左：一、主管機關之許可書：係指主管機關核准法人設立之文書。」第二十七

　　條規定：「法人變更登記聲請書，應記載原已登記之事項，變更登記之內容及決定變更

　　登記之程序與日期，附具非訟事件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所定之文件，並於聲請書內載明

　　其名稱及件數。？　章程變更之登記者，應附具主管機關許可之證明文件。」法院辦理

　　財團法人登記注意事項第三點規定：「法人之捐助章程經登記後，不得修改。其捐助章

　　程所定之組織不完全或重要之管理方法不具備者，得由利害關係人聲請法院為必要之處

　　分後變更之。其變更登記之聲請書，應由現任董事半數以上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印

　　信。？　維持財團之目的或保存其財產，因捐助人、董事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法院變



　　更其組織者，亦同。」第九點規定：「法人登記，應著重程序上事項之審查，至於實質

　　事項之審查，以左列各款為限：

　　一、設立目的是否違反公序良俗或強行規定。二、捐助章程或遺囑內容是否違反法令或

　　設立目的。三、聲請登記之財產有無不實。但無庸審查其財產之來源。」第十五點規定

　　：「法人及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規則第二十二條第一款所稱主管機關核准法人設立之文

　　書，係指法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法人籌設暨許可董事或董事會備案之文書。」前司

　　法行政部六十六年五月四日臺六十六函民字第０三六九六號函釋：「......四、有關捐

　　助章程之修正者......（二）捐助人之捐助行為生效後，捐助人及捐助金額即屬確定，

　　日後縱因財團法人接受贈與致財產總額增加，亦不發生捐助人數及捐助金額變更之問題

　　，無須變更章程，僅財產總額之登記，應予變更而已。」六十八年二月一日臺六十八函

　　民字第００九七六號函釋：「......關於財團組織及管理方法之變更，依民法第六十二

　　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應由法院為之。至於不屬於上述事項之變更，則須取得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之許可，方可直接辦理章程變更登記。」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

（一）訴願人前已依民法第六十二條、第六十三條規定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聲請為必要之處

　　　分，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業以九十一年八月九日九十一年度法字第一０九號民事裁定准

　　　予補充變更在案，而「民事庭」下屬「登記處」九十一年九月三十日九十一法登他字

　　　第七六七號函竟違背本案裁判法官之法律見解，逕自認定本條修正內容不屬於民法第

　　　六十二條、第六十三條規定之範圍，實係對法律規定有所誤解且亦係越官侵職，嚴重

　　　逾越「登記處」之權限。

（二）原處分機關「不予核備」之決定並無法令依據：關於章程第一條修正部分，訴願人已

　　　依法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聲請為必要之處分，而該院就章程第一條修正部分已為准許

　　　裁定，即應拘束法院、所屬機關及所有相關利害關係人等，原處分機關豈可為拘束法

　　　院之見解？關於章程第二條增加業務範圍之修正部分，訴願人僅需在主管機關監督下

　　　，從事有益於增加財源之投資，以符合社經情勢之必要，且為法院准予補充變更在案

　　　，原處分機關未實際查證訴願人設立登記時之捐助事實，又未考慮訴願人？配合現實

　　　情況，更改業務項目以達永續經營公益目的之需求，實不應片面否定法院以裁定許可

　　　之事項。關於章程第十五條修正部分，係？　簡化文字，並回歸民法規定，以求符合

　　　法律規範之完整，原處分機關既無法律依據，即不能以空泛理由恣意否准。

（三）原處分機關以所謂臺灣高等法院九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九十一年度抗字第五一一四號

　　　民事裁定作為證據，答辯稱其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九十一年八月九日九十一年度法字

　　　第一０九號民事裁定提出抗告有理由，惟原處分機關所提出之抗告已逾法定之抗告期

　　　間，該臺灣高等法院所為裁定違背法令，故訴願人向最高法院提起再抗告，並據最高



　　　法院廢棄發回，再經臺灣高等法院九十二年七月三十一日九十二年度抗更（一）字第

　　　九號民事裁定駁回原處分機關所為之抗告，並核發九十一年八月九日九十一年度法字

　　　第一０九號民事裁定變更章程事件之確定證明在案，足見原處分機關之答辯不足採信

　　　。

三、卷查訴願人以捐助暨組織章程所定之組織不完全，重要之管理方法不具備，？維持財團

　　之目的或保存其財產為由，於八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及九十年十二月十八日提請董事會

　　會議決議，補充變更捐助暨組織章程，並依民法第六十二條、第六十三條規定，向臺灣

　　臺北地方法院聲請裁定准為必要之處分或變更，經該院以九十一年八月九日九十一年度

　　法字第一０九號民事裁定，其主文載以：「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

　　基金會捐助暨組織章程准予補充變更......」訴願人旋即據此向該院登記處聲請法人變

　　更登記，經該院登記處以九十一年九月三十日九十一法登他字第七六七號函通知訴願人

　　於文到二十日內補正聲請變更登記資料，因該院登記處核認法人名稱變更，非屬民法第

　　六十二條、第六十三條所定得聲請法院為必要之處分或變更組織事項；且認「捐助人之

　　捐助行為生效後，捐助人及捐助金額即屬確定，日後縱因財團法人接受捐贈致財產總額

　　增加，亦不發生捐助人數及捐助金額變更之問題。」而核認訴願人捐助章程第一條增列

　　創辦人趙○○及林朱○○一事，與設立登記時之捐助事實不符。又關於章程第二條增訂

　　第四項、第五項、第六項，該院登記處審認上開事項非屬民法第六十二條、第六十三條

　　所定得聲請法院為必要之處分或變更組織事項，而應「提出報經主管機關准予備查之公

　　函影本」，以為聲請變更登記之依據。

四、按依前揭法人及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規則第三條規定，法人登記由地方法院登記處辦理

　　。又依非訟事件法第三十八條、法人及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規則第五條規定，法院登記

　　處於為法人登記前，依法自得本其職權審查法人聲請登記之要件有無欠缺，亦即就法人

　　登記之聲請案，法院登記處係依民法、非訟事件法、法人及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規則、

　　法院辦理財團法人登記注意事項及其他相關法令，本其職權審查及認定各登記事項之要

　　件有無欠缺，如有違法或欠缺之情事，自有權依法命聲請人為補正。是本件訴願人縱經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九十一年八月九日九十一年度法字第一０九號民事裁定准予補充變

　　更捐助暨組織章程在案，然該院登記處係辦理法人登記之機關，自得本其職權依法命聲

　　請人（即訴願人）為補正。經查該院登記處以九十一年九月三十日九十一法登他字第七

　　六七號函說明二、三請訴願人應補正事項，係該院登記處本其職權所為，是本件訴願人

　　主張法院登記處違背本案裁判法官之法律見解，逾越權限乙節，容有誤解。

五、又訴願人向原處分機關申請核備其九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董事會會議紀錄，該會議紀錄

　　提出章程第一條、第二條及第十五條之修正，茲論述如下：

（一）原章程第一條規定：「本會由林○○先生創立之，定名為財團法人○○基金會。」修



　　　正為：「本會由○○○先生、○○○女士和○○○○女士共同創立之，定名為財團法

　　　人○○基金會。」依前揭前司法行政部六十六年五月四日臺六十六函民字第０三六九

　　　六號函釋，捐助人之捐助行為生效後，捐助人及捐助金額即屬確定，日後縱因財團法

　　　人接受贈與致財產總額增加，亦不發生捐助人數及捐助金額變更之問題，無須變更章

　　　程，僅財產總額之登記，應予變更而已。又依該部六十八年二月一日臺六十八函民字

　　　第００九七六號函釋，關於財團組織及管理方法之變更，依民法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

　　　三條規定，應由法院為之。至於不屬於上述事項之變更，則須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之許可，方可直接辦理章程變更登記。是本件以訴願人原章程第四條規定已列明訴願

　　　人資產係由創立人林○○一次捐助及其捐助證明書僅由林○○出具，所附土地所有權

　　　狀之所有權人均為林○○為由，否准訴願人關於捐助章程第一條之修正部分，自屬有

　　　據。

（二）原章程第二條規定：「本會以提倡國民體育，增進國民健康，發揚固有文化，辦理社

　　　會教育為宗旨。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左列業務：一、國際與國內體育、文化活動及其

　　　事業之舉辦與交流。二、體育、文化之傑出人才之培養與獎勵。三、其他有關體育、

　　　文化活動之推行。」修正為：「本會以增進國民健康，發揚固有文化，辦理社會教育

　　　，提倡國民體育為宗旨。本會以自辦和委託從事推廣、促進、提升、救助、捐助、贊

　　　助和獎助下列各項國內外業務，並得興辦相關事業和機構：一、有關提升醫療水準，

　　　對社會大眾提供最完善之醫療服務，得興辦醫院本院和分院，提供最佳醫療技術和設

　　　備，以從事大眾醫療服務、貧民醫療服務、醫學研究及醫療和衛生知識諮詢服務等業

　　　務。二、有關健身、診療、檢查、醫療、文藝、美育、休閒、娛樂、音樂、教育、體

　　　育和各種專業技能等養長（成）和訓練業務。三、有關急難救助、災害救助和貧病救

　　　助，老弱婦孺安養、殯葬與扶助等業務。四、有關國際與國內體育、文化活動及其事

　　　業之舉辦與交流等業務。五、有關體育、文化之傑出人才之培養與獎勵等業務。六、

　　　有關體育、文化活動之推行等業務。七、有關促進人類生活福祉、民主法治、公平正

　　　義、安全快樂、友好互助、社會發展、觀摩學習、國際交流等為業務。八、有助於增

　　　加公益財源之其他投資和業務。九、其他有助於獲得收入和孳息以擴大和永續推動本

　　　會宗旨之其他各項業務。」卷查訴願人設立宗旨為「提倡國民體育，增進國民健康，

　　　發揚固有文化，辦理社會教育」，就訴願人新修正之章程第二條第二項第一款至第三

　　　款所為增加醫療、急難救助、社會福利、殯葬等擴大財團業務範圍之增訂內容，確與

　　　其設立宗旨有違；又本件訴願人於新修正之章程第二條第二項第七款至第九款修正增

　　　列所謂「促進人類生活福祉、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快樂、友好互助、社會發展

　　　、觀摩學習、國際交流」、「有助於增加公益財源之其他投資和業務」、「其他有助

　　　於獲得收入和孳息以擴大和永續推動本會宗旨之其他各項業務」，該增訂條款文義欠



　　　明，業務範圍過於空泛，原處分機關自無從審查訴願人增訂上述業務之範圍，是否與

　　　訴願人之設立宗旨有違，是訴願人主張其？配合現實情況，更改業務項目以達永續經

　　　營公益目的之需求乙節，不足採據。

（三）原章程第十五條規定：「本會係永久性質，如因重大事故，致本會設立目的不能達成

　　　，必須解散時，經依法解散之剩餘財產，不得將屬於任何個人或任何私人企業機構，

　　　全部捐贈所在地之地方自治

　　　機關，或政府指定相關之法人。」修正為：「本會係永久性質，如因重大事故，致本

　　　會設立目的不能達成，或解散時，於清償債務後，剩餘財產依民法第四十四條規定辦

　　　理。」依民法第四十四條規定之立法理由，定賸餘財產之歸屬人，須依組織此法人者

　　　之意思，故第一應歸屬於章程所定或總會所議決之人，第二若章程既未明定，且總會

　　　又未決議，則歸屬於該地方之自治團體。故法人解散後，關於其賸餘財產之歸屬，應

　　　於章程中明確規定歸屬人，以杜爭議。是以，依民法第四十四條規定，訴願人似應於

　　　捐助章程中訂明賸餘財產之歸屬究係為何，而非僅於捐助章程中指其「剩餘財產依民

　　　法第四十四條規定辦理」，蓋民法第四十四條之立法目的在於為杜爭議，而明定法人

　　　應於章程中，明確規定賸餘財產之歸屬，該條法律本已為法人解散後有關賸餘財產之

　　　處置原則及依據，現訴願人復以該法條為其捐助章程之內容，自陷於法理邏輯上之謬

　　　誤，實係誤解民法第四十四條規定之立法精神及旨意，致其修正後之章程第十五條形

　　　同具文，無法得知其賸餘財產之歸屬人，是原處分機關核認訴願人「於原章程第十五

　　　條已明訂（定）賸餘財產之歸屬，請維持原條文，以維設立之宗旨」，並無違誤。從

　　　而，原處分機關以九十二年三月十八日北市教七字第０九二三二０三六八００號函否

　　　准訴願人董事會會議紀錄之核備，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陳　敏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曾忠己

　　　　　　　　　　　　　　　　　　　　　　　　　　　　　　　　　　委員　劉靜嫻

　　　　　　　　　　　　　　　　　　　　　　　　　　　　　　　　　　委員　陳淑芳

　　　　　　　　　　　　　　　　　　　　　　　　　　　　　　　　　　委員　林世華

　　　　　　　　　　　　　　　　　　　　　　　　　　　　　　　　　　委員　蕭偉松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一　　月　　九　　日



　　　　　　　　　　　　　　　　　　　　　　　　　　　　　　　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

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一巷一號）


